國立高雄大學工學院國際交流合作補助及獎勵辦法
民國97年6月18日工學院會議通過
第一條  國立高雄大學工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，為促進國際化與國際合作交流，補助及獎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之師生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第二條  本辦法之補助及獎勵對象優先順序依序為本院大學部學生、研究生及專任教師。

第三條  本辦法補助及獎勵項目如下:

一、與國外學術文化機構簽訂合作交流協議案。
二、邀請國際學者、專家及外籍生至本校短期訪問。

三、學生至國外學術機構參訪、短期研習、實習、參與國際競賽或國際學術活動等。

四、專任教師赴國外短期研習、講學或參加國際學術活動。

五、師生獲得國際證照。

六、大一至大三學生通過本校英語畢業門檻。
七、其他實質有助本院國際化之特殊事蹟與指標。

第四條　以上補助及獎勵項目適用於97年5月15日至11月15日發生之活動。
第五條  本辦法補助金額依申請者實支金額核定，每人每次最高補助金額為兩萬元。

第六條  申請者必須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提送申請表，經各系彙整後，送工學院院長審查。
第七條  申請者須提出簡要活動報告，並檢附各項單據以完成結報手續，學院有權將其報告提供相關人士參考。
第八條  本項補助由工學院之國際交流獎勵金支付。
第九條  本辦法經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